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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

好、住的好、玩的好，对半自理和卧
床老人提供专业护理。交通便利，
配套齐全、药店、洗衣房、食堂、专业
医护队伍、老年大学、琴棋书画特色
班、24小时热水、冰箱、互动电视、
无线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乘坐57.58.236公交车直达
电话:0451-51025111、1854586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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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电话13946092977

现郑重声明，自本声明登报之日起，撤销
并解除本公司于2023年5月20日出具《授
权委托书》，本公司解除与谷先祥先生（身份
证号：34262219630917207X）关于哈尔滨
市阿城区中都大街859号“恒美家园”项目1
号楼及2号楼施工管理等相关事宜的委托。

即日起，谷先祥先生不再有权以我公司
或“恒美家园”项目名义办理任何与该项目有
关的所有事务。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再接受谷
先祥先生以我公司或该项目名义进行的一切
行为，均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承担由此产
生的任何法律责任。涉及该项目的后续事
宜，将由我公司自行处理或另行授权。

特此公告！
声明人：哈尔滨大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5日

解除委托声明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办理的
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不动产权现受让人
及相关情况予以公示：

本 人 杨 红 光 ，身 份 证 号 ：
230181197510201928，现为金色城邦小区
C 区 11 栋 3 单元 402 房屋 (建筑面积：
108.69 平方米)的受让人，房屋协议编号:
010183，原房屋所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
付给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自愿承
诺：该房屋已为本人所有，产权无争议，如本
人承诺与事实不符，因该房屋产权发生任何
纠纷由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
滨市香坊区城市更新局和哈尔滨市不动产
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坊二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香坊
区城市更新局，地址：香坊区民生三道街
21-7号；联系电话：0451-82105738。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坊
二分中心，地址：香坊区民生路101号，联系
电话：0451-82632063。

公 示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
段街1号生活报一楼103室

刊登
电话
84681180
15004697804
13613600156

敬告客户
刊登广告请通过以下官方途径办理并按要求提

供相关手续：1.拨打报纸中缝公布的广告刊登电话
办理；2.到生活报社103室现场办理。

如客户通过网络平台、第三方中介等非本报授权
渠道办理广告刊登，引发的纠纷由客户自行承担法律
责任。如遇争议，建议您直接联系实际对接的发稿人
员协商解决，我们将依法协助提供必要信息，但不承担
非正规渠道产生的连带责任。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办理的
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不动产权现受让人
及相关情况予以公示：

本 人 邢 淑 敏 ，身 份 证 号 ：
230119197404062524，现为金色城邦小区
C区 3栋 1单元 904房屋(建筑面积：62.03
平方米)的受让人，房屋协议编号:030131，
原房屋所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
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自愿承诺：该房屋已
为本人所有，产权无争议，如本人承诺与事
实不符，因该房屋产权发生任何纠纷由本人
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
滨市香坊区城市更新局和哈尔滨市不动产
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坊二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香坊
区城市更新局，地址：香坊区民生三道街
21-7号；联系电话：0451-82105738。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坊
二分中心，地址：香坊区民生路101号，联系
电话：0451-82632063。

公 示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办理
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不动产权现受让
人及相关情况予以公示：

本 人 张 欣 ， 身 份 证 号 ：
23010719910310232X，现为金色城邦小区
C 区 11 栋 2 单元 901 房屋 (建筑面积：
100.86 平方米)的受让人，房屋协议编号:
020255，原房屋所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
付给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自愿承
诺：该房屋已为本人所有，产权无争议，如本
人承诺与事实不符，因该房屋产权发生任何
纠纷由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
滨市香坊区城市更新局和哈尔滨市不动产
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坊二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香坊
区城市更新局，地址：香坊区民生三道街
21-7号；联系电话：0451-82105738。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
坊二分中心，地址：香坊区民生路101号，联
系电话：0451-82632063。

公 示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2025年
哈尔滨市中考、学业考试将于6月25
日-27日进行。今年报名考生6.6万
余人；参加道德与法治、历史学科学业
考试的即为今年中考考生。参加地
理、生物学学科学业考试的为八年级
考生，报名考生6.5万余人。全市设18
个考区、82个考点。

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测，考试期间
哈市气温偏高，哈尔滨市教育局现就
防暑降温等事宜对考生进行温馨提
示：考生着装应轻便、浅色、透气性好，
促进排汗清凉。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
站立，在室外尽量处于阴凉处，携带遮
阳伞在室外候考时遮挡阳光，但要注
意保持安全距离。可携带毛巾随时擦

汗，避免汗液和湿毛巾沾湿试卷和答
题卡。可携带瓶装水，但补水时应饮
用常温水，避免冷水造成肠胃不适。

考试期间，考生应注意清淡温和
饮食和充足睡眠，保持健康身体和足
够体力。

考生不得携带电子风扇、扇子、冰
凉贴等物品进入考点，在考点和考场

内，须配合做好防暑降温物品的安检
工作，并按要求放置雨伞、毛巾和水
瓶，避免沾湿试卷和答题卡。

家长在户外陪伴考生，也要做好防
暑降温措施，尽量在阴凉处等候。各考
点将在不影响考试工作的前提下，尽可
能为考生提供防暑降温服务，各相关部
门也会尽力做好考试的护航保障工作。

哈市今日6.6万余人参加中考

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24日，
记者从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获悉，
中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公
交车。公交公司积极行动、精心部署，
从运力调配、安全保障、设置休息服务
点等方式，贴心服务等多方面入手，全
方位打造温馨、舒适、便捷的公交出行
环境。

公交公司紧密结合沿途考点设置
及实际客流情况，运用智慧调度系统
灵活调整发车频次，既有效避免了考
点周边因公交车造成的道路拥堵，又
确保考生和家长能够及时便捷地乘坐
公交车辆。同时保持车厢整洁舒适，
提前对所属全部公交车辆开展技术整
备，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车内设施
设备齐全有效，为考生安全顺利出行
保驾护航。

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公交公司
提前对驾驶员进行了相关培训，要求
驾驶员严格遵守运营服务规范及安全

行车要求。当考生乘坐公交车辆
时，驾驶员会主动提供特殊提示服
务，贴心提醒下车站点及带好随身
物品。

中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
乘坐公交车。当公交车辆途经各考点
时均减速慢行，自觉做到文明礼让，不
鸣笛、不抢行，并严格服从公安、交管
等部门的现场指挥，全力为考生营造
安静的考试环境。

据介绍，为给考生和陪考家长提
供更暖心的服务，公交公司在十四中
道里区工农大街6号（一台25路公交
车提供休息服务）、一二五中南岗区文
昌街86号（一台109路公交车提供休
息服务）分别设置了爱心服务站。服
务站内分别停靠了一台空调车辆，供
考生和陪考家长休息，车内还精心准
备了水、毛巾、雨伞等用品，并有志愿
者随时为有需求的考生和家长提供
帮助。

哈市公交灵活调整发车频次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坐公交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6月 25

日，2025 年中考将正式拉开帷
幕。哈尔滨地铁集团全面启动中
考护航行动，以一系列贴心服务为
考生打造安全、便捷、温暖的赴考
环境。

6月25日至27日中考期间，每
日6时30分至19时30分，哈尔滨
地铁1号线、2号线、3号线全线网车
站同步开启“考生绿色通道”。考生
凭借准考证，可携带1名陪同家属
前往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福利票，享
受免排队快速安检进站服务。各车
站安检口均设置醒目的“考生绿色
通道”标识，并有工作人员全程引
导，确保考生能够迅速进站。

为帮助考生精准抵达考点，哈
尔滨地铁根据考点分布，精心绘制
了“中考考点指引”，并在临近考点
的21座重点车站张贴“一站一图”
导示图。导示图全面覆盖南岗、道

里、道外、香坊四区主要考点，清晰
标注考点名称、具体地址、最近地铁
站、推荐出入口、步行距离及最佳路
线，实现从地铁出站口到考场的无
缝衔接。

在应急服务方面，哈尔滨地铁
在和兴路站、哈工大站、博物馆站等
21座临近考点的重点车站，增设考
生服务台。考生服务台不仅配备了
2B铅笔、橡皮、黑色签字笔、直尺等
考试必备文具，还准备了消毒湿巾、
应急医药箱、瓶装水、纸巾等实用物
资。同时，车站内设置爱心助考休
息区，配备候考座椅，为考生和家长
提供舒适的休息空间。

此外，中考期间，百余名地铁
志愿者驻守在考点周边车站及客
流枢纽站，为考生规划最优出行路
线，帮考生搬运考试行李，为不熟
悉路线的家长提供“一对一”全程
指引。

哈尔滨地铁开通中考“绿色通道”

考生及一名家长可免费乘地铁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中考期
间，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交
通环境，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部门提
前谋划、主动作为，通过加强考点周边
交通疏导、升级交通设施、开设快速通
行通道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全力为中
考学子保驾护航，为青春梦想的启航
筑牢安全防线。

动态调整信号灯配时
采取一考点一方案

为保障中考期间道路畅通无阻，
交警部门充分运用交通大数据，按照

“一考点一方案”的精细化管理思路，
科学部署警力，每天清晨6时，定点执
勤警力准时上岗，在考点周边引导送
考车辆。在校园周边及城市主干道，
通过智能信号联动优化，根据实时车
流量动态调整信号灯配时；辅以交警
现场手势指挥引导，实现车辆高效通
行，全力构建安全有序的中考交通环
境。

依托智能视频监控系统，交警部
门对考点周边、城市主干道及桥梁路
段实施全时动态巡查。一旦监测到交
通事故、车辆抛锚或拥堵隐患，附近巡

逻警力将在最短时间内抵达现场快速
处置。针对送考车辆突发意外情况，
交警部门制定“快速到场勘查、简化处
理流程、优先保障通行”的应急方案，
确保考生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试。

增设移动考场提示牌
开启绿色通道

考前，交警部门对考点周边交通
标志标线、信号灯配时进行拉网式排
查，并及时修复或更新存在问题的设

施。同时，增设大量移动考场提示牌，
优化停车诱导标识，依据各考点实际
交通状况，合理规划临时停车区域，并
安排专人引导送考车辆有序停靠，有
效规范了考场周边静态交通秩序。

考试期间，交警部门在考点门前
设置醒目“禁止鸣笛”临时标志，加大
对乱鸣笛等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积
极协调相关单位暂停道路施工，减少
噪音干扰。此外，针对中考公务用车、
接送考生车辆的轻微违法，交警部门

将采取以教育警告的柔性执法方式，
保障车辆快速通行，为考生节省宝贵
时间。

交警部门开启的“爱心护考”行动
成为中考路上的暖心风景线。在各重
要考场周边，部署了交警铁骑随时待
命。若考生出现忘带准考证、身份证
等紧急状况求助，铁骑队员将迅速响
应，凭借灵活机动的优势，开启绿色通
道，争分夺秒护送考生。

图片由哈尔滨市交警部门提供

增设考场提示牌、全时动态巡查、轻微违法柔性执法

冰城交警多措并举助力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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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本 人 ：李 华 山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

230106193908302333，现为香坊区幸福
乡幸福村小南屯(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
用证：香幸集建（92）字第 010-付 174
号）房屋受让人，原房屋所有人邹德茹，
于1994年10月12日已将该房屋实际交
付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自愿承
诺，原房主邹德茹及家人联系不上，该
房屋已为本人所有，产权无争议，如本
人承诺与事实不符，因该房屋产权发生
任何纠纷由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如上述房屋所有人存有异议的，请
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哈尔
滨市香坊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提出异
议申请。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尔滨市
香坊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香坊区旭东
街55-7号，联系电话：0451-82103831。

2025年6月25日

公 示
本 人 ：李 华 山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

230106193908302333，现为香坊区幸福
乡幸福村小南屯(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
用证：香幸集建（92）字第 010-126 号）
房屋受让人，原房屋所有人李兴仁，于
1996 年 7 月 31 日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
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自愿承
诺，原房主李兴仁及家人联系不上，该
房屋已为本人所有，产权无争议，如本
人承诺与事实不符，因该房屋产权发生
任何纠纷由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如上述房屋所有人存有异议的，请
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哈尔
滨市香坊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提出异
议申请。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尔滨市
香坊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香坊区旭东
街55-7号，联系电话：0451-82103831。

2025年6月25日

通知对定点医疗机构退出的具
体情形进行了明确，如对医疗机构
存在无资质人员冒名行医、涉嫌虚
构医药服务项目、伪造检查检验报
告、编造病历等可能造成重大风险
的，应暂停医保基金结算，经查实确
有欺诈骗保行为的，及时解除医保
协议等。

江苏徐州实行“符合一批、续签
一批”，2025年度全市18家医疗机
构因不符合医保协议要求，未予续

签；各地定点医疗机构退出机制的建
设进入“快车道”。

此外，各地医保部门在监督检查
中发现定点医疗机构涉嫌违反医疗
卫生领域有关法律法规的线索，要及
时移交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形成打击
欺诈骗保合力。

从“进”到“管”再到“出”，医保定
点医疗机构管理正在搭建全流程“安
全堤坝”，让医保基金花在“刀刃上”，
让百姓看病更安心。

医保定点不是“终身制”，
完善定点医疗机构退出机制

据新华社电（记者赵文君 唐诗
凝）新增“国家对重点液态食品道路
散装运输实行许可制度”；在涉“婴幼
儿配方乳粉”条款中增加“婴幼儿配方
液态乳”并纳入注册管理；加大有关违
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6月24日，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
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六次会议首次审议。此次修法
采取“小切口”模式，重点聚焦液态食
品道路散装运输和婴幼儿配方液态乳
的监管，释放出补齐监管短板、守牢食
品安全底线的重要信号。

从农田到餐桌，“舌尖上的安全”
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作为食品安
全治理的基本法，食品安全法构建了
我国食品安全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
性制度。

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于 2009 年施行，2015 年
进行了全面修订，又在 2018 年和
2021年进行了两次修正。今年再度
启动修法，旨在积极回应近年来食
品行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新问
题。

在当日的会议上，市场监管总局
局长罗文对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作说
明时指出，当前急需通过修法加以解
决的有两个问题：液态食品道路散装

运输问题和婴幼儿配方液态乳监管问
题。

补齐监管短板
守护食品运输安全

2024年媒体曝光的“罐车运输食
用植物油乱象”，暴露出液态食品道路
散装运输环节存在监管漏洞，特别是
缺乏准入监管，导致准入门槛较低，对
违法行为处罚偏轻。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1.6
万多辆罐车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
输，食品安全隐患大，急需加强规范管
理，补齐监管短板。

对此，修正草案拟对重点液态食
品道路散装运输实行许可制度，规定
道路运输经营者从事重点液态食品散
装运输应当具备相应条件，依照规定
的程序取得准运证明。

拟新增的多条具体规定释放出强
监管信号：明确发货方、收货方、承运
的道路运输经营者的义务；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篡改运输
记录、运输容器清洗凭证等单据；明确
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制定重点液态食品目录
和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具体
管理规定……

实施注册管理
保障液态乳品质和安全

此次修法一大看点，就是将“婴幼
儿配方液态乳”同“婴幼儿配方乳粉”
一样纳入注册管理。

2015年食品安全法全面修订时，
国内市场主要消费的是婴幼儿配方乳
粉，对婴幼儿配方液态乳基本没有需
求，国内也没有企业生产相关产品，因
此仅对婴幼儿配方乳粉实行注册管理。

罗文指出，近年来，国内市场对婴
幼儿配方液态乳需求不断增长，
主要是购买进口产品。与婴幼
儿配方乳粉相比，婴幼儿配方液
态乳在品质控制方面风险更
高。目前部分国内企业已开始
研发和试制婴幼儿配方液态乳
产品，迫切期待明确监管要求。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已经
制定发布了婴幼儿配方液态乳
的产品标准和良好生产规范标
准，但相关配套法规尚未完善。

此次修正草案拟将“婴幼儿
配方液态乳”纳入注册管理，并
规定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注册的
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
组织生产，违法生产须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国务院食安委专家组成员苏婧指

出，当前，我国正处于食品工业结构转
型和消费升级的关键阶段，公众对食
品安全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坚持问题
导向，不断补齐食品安全链条监管短
板，将为守牢食品安全底线、提振公众
消费信心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从百姓关切出发，不断补齐监管
漏洞，此次采取“小切口”模式修法，进
一步彰显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零容
忍”的坚定立场，释放出以法治力量护
航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

补监管短板！食品安全法“小切口”修改

医保定点医院“新规范”！
让每一分医保钱花得更有意义

据新华社电（记者彭韵佳 徐鹏航）守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
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更有意义。

国家医保局24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的通
知》，强调从严从实抓好医保基金监管，促进定点医疗机构提升管理服务水平，让
参保群众健康更有“医”靠。

把好“第一道关”，通知细化定点
医疗机构申报条件。申请成为医保定
点的医疗机构，要按规定使用药品耗
材追溯码；开展检查检验服务的，严禁
医务、医技人员“挂证”行医等。

新纳入定点医疗机构还有了
“试用期”。“试用期”为期6个月，对
定点医疗机构落实相关政策要求做
针对性指导，如出现违反相关规定
的，医保部门应及时辅导、纠正；若

出现违规问题，情节较轻的，延长6
个月，延长期内整改不到位的不予
续签医保协议；情节严重的，解除医
保协议。

“这既有利于规范医疗医药服务
行为，强化定点医疗机构合规意识和
风险管理，也有利于把好‘入口关’，确
保新纳入医疗机构能够符合医保管理
的要求。”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
黄心宇说。

“提高门槛”，把好定点医疗机构“入口关”

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开展智能
监管改革试点，医保基金智能监管

“登台亮相”。智能审核将覆盖定点
医疗机构上传的费用，加强事前提
醒。

“规范”，除了“管行为”还要“管
人”。

从医保支付这一关键环节入手，
定点医疗机构相关人员要采取“驾照
式”记分，对一个自然年度内记分达
到一定分值的，按规定采取暂停、终
止医保支付资格等措施。

用好医保基金，让更多医疗服务

可感可及。通知明确，严禁以病组或
病种费用限额、医保政策规定等为
由，要求患者院外购买或自备药品、
医用耗材，以及强制患者出院或减少
必要的医疗服务。

同时，要做好重点人群住院管
理。对困难群众就医实行单独定
点，保障困难群众权益；对长期住
院、高频住院、费用畸高或一定时间
内反复入院治疗的参保人进行重点
监测，确有疾病诊疗需求的，可综合
施策为其就近就医提供支持和便
利。

“规范”先行，加强定点医疗机构日常管理


